
 

 —1— 

 
 

广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
 

 

师政教学〔2021〕198 号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广 西 师 范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20 日 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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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的管理

工作，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确保相关科研工作顺利开展，

现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研究生学位论文（以下简称学位论文）是重要的

学术成果，为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加强学术交流，彰显我校科

学研究实力，原则上应及时予以公开。 

第二条  研究内容涉及校外单位或导师所主持项目中含有

暂缓公开事项（如内部数据、专利申请、技术转让、成果推广、

科研项目等）的学位论文，学位论文作者可以提出学位论文延

迟公开申请。申请获批后，学校在一定期限内对其学位论文暂

不进行公开。 

第三条  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，最长

期限为三年，如超出两年期限的则应由所在培养单位学位评定

分委员会批准。 

第四条  申请延迟公开学位论文，应在学位论文开题前提

交《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

并提供充分的佐证材料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及导师应对申请延

期公开学位论文的佐证材料严格审批。 

第五条  学位论文延迟公开只能申请一次，一旦确定延迟

公开期限后，不得再次申请延期。延迟公开的学位论文待延迟

公开期满后，学校将按照相关程序予以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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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延迟公开的学位论文的开题、预答辩、学术不端

行为检测、评审、答辩等环节与普通学位论文程序一致。 

第七条  延迟公开的学位论文须按有关规定参加国务院学

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、各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、自治区

教育厅等相关机构和学校对已授予学位者的博士、硕士学位论

文的抽检工作。 

第八条  导师是延迟公开学位论文管理的第一责任人。延

期公开的学位论文若存在重大学术不端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按

学校有关规定对导师及学位论文作者等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申请表 

（科研项目类） 

2.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延迟公开申请表 

（校外单位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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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申请人  学号  指导教师  

学科专业  
申请 

学位类别 
博士□   硕士□ 

论文题目  

学位论文 

来源项目 

项目 

主持人 
 项目编号  

项目名称  

延迟公开 

事由 

 □内部数据       □专利申请          □技术转让 

□成果推广       □科研项目 

起止时间 年    月    日   至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  

 本人的学位论文来源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本人

承诺真实有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指导教师意见：        

该生的学位论文来源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其

中部分内容须暂缓公开，同意其办理学位论文延迟公开手续。 

 

指导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培养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研究生院审核意见： 

经我单位审核，同意其办理学位论文延迟公开手续。 

学位论文延迟公开起止时间为   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待学位论文延迟公开期满后，学校按规定予以公开。 

         

 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研究生院公章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培养单位、图书馆、研究生院以及申请人各一份，同时附相

关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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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( ) 

申请人  学号  指导教师  

学科专业  申请学位级别 博士□   硕士□ 

论文题目  

学位论文 

来源项目 

项目主持人  项目编号  

项目名称  

延迟公开 

事项 

□内部数据       □专利申请          □技术转让 

□成果推广       □科研项目 

起止时间 年    月    日    至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本人的学位论文涉及校外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本

人承诺情况真实有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校外单位审核意见： 

该生的学位论文涉及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其中部

分内容须暂缓公开，请学校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办理延迟公开手续。 

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单位公章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指导教师意见： 

该生的学位论文来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同意其办理延迟

公开手续。 

指导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培养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研究生院审核意见： 

经我单位审核，同意其办理学位论文延迟公开手续。 

 

学位论文延迟公开起止时间为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，

待学位论文延迟公开期满后，学校按规定予以公开。 

 

 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研究生院公章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五份，培养单位、校外单位、图书馆、研究生院以及申请人各一

份，同时附相关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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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20 日印发 


